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海通证券”）作为中化

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岩土”、“上市公司”或“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海通证券对中化岩土 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和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2016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准情况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岩土”）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

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843 号），核准中化岩土向王健、吴湘蕾、王永刚等 22 名股东发行股份

购买相关资产，其中发行股份 52,500,000 股，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中化岩土总股本增至 1,800,000,000 股。 

（三）股本变动情况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中化岩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新增有限售条件

股份 52,500,000 股，中化岩土总股本增至 1,800,000,000 股。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

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2017 年 11 月 2 日，公司向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在内的 7 名激励对象授予 1,100 万股

限制性股票，新增股份上市后，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1,811,000,000 股。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获授限制性股票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予以回

购注销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



规定，回购并注销因个人绩效考核未达到解锁条件的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 550 万股。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完

成。公司注册资本金减少 5,500,000 股，同时 2018 年 9 月 21 日起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开始转股。 

截止本核查意见发布之日，公司股份总数为 1,805,547,811 股，尚未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为 629,309,751 股，含高管锁定股 576,809,751 股，首发后限售

股 52,500,000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王健、吴湘蕾、王永刚取得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得转让。锁定期届满后十二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股份

的 25%，锁定期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得

股份 50%，锁定期届满二十四个月之后可转让剩余股份。 

上海力彧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力彧合伙”）、冯英、

杨少玲、崔洙龙、王立娟、顾安晖、邓忠文、刘国民、郭建鸿、刘远思、冯璐、

杨勇、尚连锋、白雪峰、叶楠、王振鹏、王秀娟、严雷、汪齐梁取得的股份自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锁定期届满后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

转让。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发行时间为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上市流通日距发

行日已满 36 个月，相关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限售承诺。 

三、中化岩土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2月3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6,870,4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882%。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数量为22名，其中21名为自然人股东，1名为有限合

伙企业。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质押或冻结数（股） 
说明 

1 王健 18,216,779 4,554,194 4,554,115 公司董事 

2 吴湘蕾 6,216,963 1,554,240 -  

3 
上海力彧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115,045 6,115,045 4,615,045 

 

4 王永刚 9,739,024 2,434,756 - 公司监事 

5 冯英 2,012,195 2,012,195 -  



6 邓忠文 201,219 201,219 -  

7 叶楠 201,219 201,219 -  

8 杨少玲 201,219 201,219 -  

9 杨勇 201,219 201,219 -  

10 刘国民 134,146 134,146 -  

11 严雷 134,146 134,146 -  

12 尚连锋 134,146 134,146 -  

13 王秀娟 134,146 134,146 -  

14 郭建鸿 67,073 67,073 -  

15 冯璐 67,073 67,073 -  

16 王立娟 67,073 67,073 -  

17 崔洙龙 26,829 26,829 -  

18 白雪峰 26,829 26,829 -  

19 王振鹏 26,829 26,829 -  

20 刘远思 26,829 26,829 -  

21 顾安晖 13,414 13,414 -  

22 汪齐梁 8,536,585 8,536,585 2,650,000  

合计 52,500,000 26,870,424 -  

注：1、上述股东王健、吴湘蕾、王永刚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其在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中所获得股份的25%，其余股东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其在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中所获得股份的100%。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持有公司股份的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前所做的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并且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不再买

入发行人的股份，买入后六个月内不再卖出公司股份；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

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本

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同意中化岩土本次

解除限售股份。（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利  佳                 岑平一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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